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護字第661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侯友宜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受  安置人  甲        真實年籍姓名及住居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乙（即甲之生母）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准將受安置人甲（真實年籍姓名及住居所詳卷）延長安置3

個月至民國114年1月31日。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甲於民國000年00月00日出生，經

醫院檢查其尿液確認為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具明顯戒斷

反應，為維護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及最佳利益，聲請人已於

111年10月28日12時5分許將受安置人予以緊急安置，並經本

院裁定准予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今。考量受安置人之生母

乙現行蹤不明且未配合聲請人處遇進行，聲請人已提起停止

親權之司法程序，為維護受安置人之相關權益，爰依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裁定延長安

置3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

置：�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兒童及少年有

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

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

工作。�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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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

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

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又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

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

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

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

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

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2項、同法第57條第1

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受安置人安置期間處遇情形及家庭概況【參新北市政府兒童

少年保護案件第8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見本院卷第13至1

5頁）】：

（一）受安置人安置情形：

　　　受安置人現為1歲11月之幼兒，經聲請人於111年10月28日

予以緊急安置保護，並經本院准予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

113年10月31日等情，有本院113年度護字第465號裁定可

稽（見本院卷第21至23頁）。受安置人目前體重約14公

斤，能穩步行走，其平日三餐正常食量，自己可拿餐具吃

飯，觀察其與同齡幼兒互動友好和善；受安置人平時活動

量高，喜歡與保育員撒嬌，其對新食物與新玩具容易適

對，對新環境與陌生人適應慢。

（二）受安置人原生家庭情況：

　 1、主要照顧者：

　　　乙現年36歲，於112年11月離開中和居住處，目前失聯行

蹤不明。其於105年8月因竊盜嬰兒車，遭法院判處罰金新

臺幣5,000元，復於105年至109年間因施用及持有毒品等

案件，陸續遭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5月，並經法院裁定

送觀察、勒戒後，於110年12月14日執行完畢，然其於111

年3月21日仍吸食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再遭法院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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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有期徒刑3月，於112年4月15日入監，並於112年7月出

監。嗣乙因停止親權事件，經本院合法通知應於調解及審

理期日到庭，然乙均無故未到場。

　 2、其餘家屬情況：

 （1）受安置人外祖父及外祖母於93年6月經法院判決離婚，後

受安置人外祖父與同居人共同經營工廠，於111年7月因肝

病過世；受安置人外祖父住院及喪葬期間，其同居人不斷

聯絡乙，乙皆以「要躲警察」之理由拒絕到場；受安置人

外祖父名下房產現為乙所繼承，但仍持續由受安置人外祖

父同居人家屬繳交房貸。另受安置人外祖母經查詢得知設

籍於花蓮市，聲請人於113年發函通知受安置人外祖母，

然未獲回覆。

 （2）受安置人大姊主要由受安置人外祖父及其同居人扶養成

長，關於受安置人大姊監護權照顧議題，經社工聯絡乙，

乙表示知悉且同意受安置人大姊由受安置人外祖父同居人

及其親屬照顧教養，但至今乙仍未出面與受安置人外祖父

同居人辦理過戶或財產歸屬等法律程序；而受安置人二姊

現年8歲，經法院裁定由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長為監護人

後，於112年出養美國家庭。

 （3）受安置人法律上之父現年29歲，目前入監服刑中；其於11

3年4月25日向社工表示，乙於110年7月即失蹤，自此後其

未再與乙聯繫及見面，並表明其於110年10月再次入獄迄

今，與受安置人無任何血緣關係，自覺無理由簽具受安置

人出養同意書，但同意簽立聲明書，表明對於受安置人後

續的出養不作異議干涉與過問；於113年9月5日本院家事

庭借提受安置人法律上之父視訊參加受安置人宣告停止親

權之調解，其起初辯稱自己不是受安置人生父云云，後勉

強答覆法官說：「同意，但不開心。」

 （4）受安置人法律上之外祖母表示109年受安置人法律上之父

入獄後，乙失聯多年，其表明與受安置人無任何血緣關

係；受安置人法律上之外祖父則表示，其與受安置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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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父關係疏離，本身已年邁且體弱多病，目前1隻眼睛

已全盲，依靠年邁之配偶照顧。

四、本院認定需延長安置的理由：

　　本院審酌受安置人甫出生時即檢驗出毒品反應，影響其身心

發展甚鉅，又乙因涉犯刑事案件，多次入監服刑，出獄後生

活不穩定，現更行蹤不明，無法聯繫，未能配合聲請人處遇

的進行，評估乙母職角色及親職功能極度不佳，而受安置人

原生家庭親屬亦無餘力協助照顧受安置人，足見受安置人現

階段仍不適宜返家。因此為了維護受安置人人身安全及身心

健康穩定發展的最佳利益，認非延長安置不足以保護受安置

人。是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上

開規定裁定准將受安置人延長安置3個月。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薛巧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雅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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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護字第661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侯友宜  




受  安置人  甲        真實年籍姓名及住居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乙（即甲之生母）     


上列當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准將受安置人甲（真實年籍姓名及住居所詳卷）延長安置3個月至民國114年1月31日。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甲於民國000年00月00日出生，經醫院檢查其尿液確認為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具明顯戒斷反應，為維護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及最佳利益，聲請人已於111年10月28日12時5分許將受安置人予以緊急安置，並經本院裁定准予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今。考量受安置人之生母乙現行蹤不明且未配合聲請人處遇進行，聲請人已提起停止親權之司法程序，為維護受安置人之相關權益，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裁定延長安置3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2項、同法第5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受安置人安置期間處遇情形及家庭概況【參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第8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見本院卷第13至15頁）】：
（一）受安置人安置情形：
　　　受安置人現為1歲11月之幼兒，經聲請人於111年10月28日予以緊急安置保護，並經本院准予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113年10月31日等情，有本院113年度護字第465號裁定可稽（見本院卷第21至23頁）。受安置人目前體重約14公斤，能穩步行走，其平日三餐正常食量，自己可拿餐具吃飯，觀察其與同齡幼兒互動友好和善；受安置人平時活動量高，喜歡與保育員撒嬌，其對新食物與新玩具容易適對，對新環境與陌生人適應慢。
（二）受安置人原生家庭情況：
　 1、主要照顧者：
　　　乙現年36歲，於112年11月離開中和居住處，目前失聯行蹤不明。其於105年8月因竊盜嬰兒車，遭法院判處罰金新臺幣5,000元，復於105年至109年間因施用及持有毒品等案件，陸續遭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5月，並經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後，於110年12月14日執行完畢，然其於111年3月21日仍吸食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再遭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於112年4月15日入監，並於112年7月出監。嗣乙因停止親權事件，經本院合法通知應於調解及審理期日到庭，然乙均無故未到場。
　 2、其餘家屬情況：
 （1）受安置人外祖父及外祖母於93年6月經法院判決離婚，後受安置人外祖父與同居人共同經營工廠，於111年7月因肝病過世；受安置人外祖父住院及喪葬期間，其同居人不斷聯絡乙，乙皆以「要躲警察」之理由拒絕到場；受安置人外祖父名下房產現為乙所繼承，但仍持續由受安置人外祖父同居人家屬繳交房貸。另受安置人外祖母經查詢得知設籍於花蓮市，聲請人於113年發函通知受安置人外祖母，然未獲回覆。
 （2）受安置人大姊主要由受安置人外祖父及其同居人扶養成長，關於受安置人大姊監護權照顧議題，經社工聯絡乙，乙表示知悉且同意受安置人大姊由受安置人外祖父同居人及其親屬照顧教養，但至今乙仍未出面與受安置人外祖父同居人辦理過戶或財產歸屬等法律程序；而受安置人二姊現年8歲，經法院裁定由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長為監護人後，於112年出養美國家庭。
 （3）受安置人法律上之父現年29歲，目前入監服刑中；其於113年4月25日向社工表示，乙於110年7月即失蹤，自此後其未再與乙聯繫及見面，並表明其於110年10月再次入獄迄今，與受安置人無任何血緣關係，自覺無理由簽具受安置人出養同意書，但同意簽立聲明書，表明對於受安置人後續的出養不作異議干涉與過問；於113年9月5日本院家事庭借提受安置人法律上之父視訊參加受安置人宣告停止親權之調解，其起初辯稱自己不是受安置人生父云云，後勉強答覆法官說：「同意，但不開心。」
 （4）受安置人法律上之外祖母表示109年受安置人法律上之父入獄後，乙失聯多年，其表明與受安置人無任何血緣關係；受安置人法律上之外祖父則表示，其與受安置人法律上之父關係疏離，本身已年邁且體弱多病，目前1隻眼睛已全盲，依靠年邁之配偶照顧。
四、本院認定需延長安置的理由：
　　本院審酌受安置人甫出生時即檢驗出毒品反應，影響其身心發展甚鉅，又乙因涉犯刑事案件，多次入監服刑，出獄後生活不穩定，現更行蹤不明，無法聯繫，未能配合聲請人處遇的進行，評估乙母職角色及親職功能極度不佳，而受安置人原生家庭親屬亦無餘力協助照顧受安置人，足見受安置人現階段仍不適宜返家。因此為了維護受安置人人身安全及身心健康穩定發展的最佳利益，認非延長安置不足以保護受安置人。是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上開規定裁定准將受安置人延長安置3個月。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薛巧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雅庭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護字第661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侯友宜  


受  安置人  甲        真實年籍姓名及住居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乙（即甲之生母）     

上列當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准將受安置人甲（真實年籍姓名及住居所詳卷）延長安置3
    個月至民國114年1月31日。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甲於民國000年00月00日出生，經
    醫院檢查其尿液確認為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具明顯戒斷
    反應，為維護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及最佳利益，聲請人已於
    111年10月28日12時5分許將受安置人予以緊急安置，並經本
    院裁定准予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今。考量受安置人之生母
    乙現行蹤不明且未配合聲請人處遇進行，聲請人已提起停止
    親權之司法程序，為維護受安置人之相關權益，爰依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裁定延長安
    置3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
    置：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兒童及少年有立
    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
    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
    作。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
    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置
    、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又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
    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
    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
    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
    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
    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2項、同法第57條第1項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受安置人安置期間處遇情形及家庭概況【參新北市政府兒童
    少年保護案件第8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見本院卷第13至1
    5頁）】：
（一）受安置人安置情形：
　　　受安置人現為1歲11月之幼兒，經聲請人於111年10月28日
      予以緊急安置保護，並經本院准予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
      113年10月31日等情，有本院113年度護字第465號裁定可
      稽（見本院卷第21至23頁）。受安置人目前體重約14公斤
      ，能穩步行走，其平日三餐正常食量，自己可拿餐具吃飯
      ，觀察其與同齡幼兒互動友好和善；受安置人平時活動量
      高，喜歡與保育員撒嬌，其對新食物與新玩具容易適對，
      對新環境與陌生人適應慢。
（二）受安置人原生家庭情況：
　 1、主要照顧者：
　　　乙現年36歲，於112年11月離開中和居住處，目前失聯行
      蹤不明。其於105年8月因竊盜嬰兒車，遭法院判處罰金新
      臺幣5,000元，復於105年至109年間因施用及持有毒品等
      案件，陸續遭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5月，並經法院裁定
      送觀察、勒戒後，於110年12月14日執行完畢，然其於111
      年3月21日仍吸食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再遭法院判
      處有期徒刑3月，於112年4月15日入監，並於112年7月出
      監。嗣乙因停止親權事件，經本院合法通知應於調解及審
      理期日到庭，然乙均無故未到場。
　 2、其餘家屬情況：
 （1）受安置人外祖父及外祖母於93年6月經法院判決離婚，後
      受安置人外祖父與同居人共同經營工廠，於111年7月因肝
      病過世；受安置人外祖父住院及喪葬期間，其同居人不斷
      聯絡乙，乙皆以「要躲警察」之理由拒絕到場；受安置人
      外祖父名下房產現為乙所繼承，但仍持續由受安置人外祖
      父同居人家屬繳交房貸。另受安置人外祖母經查詢得知設
      籍於花蓮市，聲請人於113年發函通知受安置人外祖母，
      然未獲回覆。
 （2）受安置人大姊主要由受安置人外祖父及其同居人扶養成長
      ，關於受安置人大姊監護權照顧議題，經社工聯絡乙，乙
      表示知悉且同意受安置人大姊由受安置人外祖父同居人及
      其親屬照顧教養，但至今乙仍未出面與受安置人外祖父同
      居人辦理過戶或財產歸屬等法律程序；而受安置人二姊現
      年8歲，經法院裁定由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長為監護人後，
      於112年出養美國家庭。
 （3）受安置人法律上之父現年29歲，目前入監服刑中；其於11
      3年4月25日向社工表示，乙於110年7月即失蹤，自此後其
      未再與乙聯繫及見面，並表明其於110年10月再次入獄迄
      今，與受安置人無任何血緣關係，自覺無理由簽具受安置
      人出養同意書，但同意簽立聲明書，表明對於受安置人後
      續的出養不作異議干涉與過問；於113年9月5日本院家事
      庭借提受安置人法律上之父視訊參加受安置人宣告停止親
      權之調解，其起初辯稱自己不是受安置人生父云云，後勉
      強答覆法官說：「同意，但不開心。」
 （4）受安置人法律上之外祖母表示109年受安置人法律上之父
      入獄後，乙失聯多年，其表明與受安置人無任何血緣關係
      ；受安置人法律上之外祖父則表示，其與受安置人法律上
      之父關係疏離，本身已年邁且體弱多病，目前1隻眼睛已
      全盲，依靠年邁之配偶照顧。
四、本院認定需延長安置的理由：
　　本院審酌受安置人甫出生時即檢驗出毒品反應，影響其身心
    發展甚鉅，又乙因涉犯刑事案件，多次入監服刑，出獄後生
    活不穩定，現更行蹤不明，無法聯繫，未能配合聲請人處遇
    的進行，評估乙母職角色及親職功能極度不佳，而受安置人
    原生家庭親屬亦無餘力協助照顧受安置人，足見受安置人現
    階段仍不適宜返家。因此為了維護受安置人人身安全及身心
    健康穩定發展的最佳利益，認非延長安置不足以保護受安置
    人。是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上
    開規定裁定准將受安置人延長安置3個月。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薛巧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雅庭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護字第661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侯友宜  


受  安置人  甲        真實年籍姓名及住居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乙（即甲之生母）     

上列當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准將受安置人甲（真實年籍姓名及住居所詳卷）延長安置3個月至民國114年1月31日。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甲於民國000年00月00日出生，經醫院檢查其尿液確認為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具明顯戒斷反應，為維護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及最佳利益，聲請人已於111年10月28日12時5分許將受安置人予以緊急安置，並經本院裁定准予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今。考量受安置人之生母乙現行蹤不明且未配合聲請人處遇進行，聲請人已提起停止親權之司法程序，為維護受安置人之相關權益，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裁定延長安置3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項、第2項、同法第57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受安置人安置期間處遇情形及家庭概況【參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第8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見本院卷第13至15頁）】：
（一）受安置人安置情形：
　　　受安置人現為1歲11月之幼兒，經聲請人於111年10月28日予以緊急安置保護，並經本院准予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113年10月31日等情，有本院113年度護字第465號裁定可稽（見本院卷第21至23頁）。受安置人目前體重約14公斤，能穩步行走，其平日三餐正常食量，自己可拿餐具吃飯，觀察其與同齡幼兒互動友好和善；受安置人平時活動量高，喜歡與保育員撒嬌，其對新食物與新玩具容易適對，對新環境與陌生人適應慢。
（二）受安置人原生家庭情況：
　 1、主要照顧者：
　　　乙現年36歲，於112年11月離開中和居住處，目前失聯行蹤不明。其於105年8月因竊盜嬰兒車，遭法院判處罰金新臺幣5,000元，復於105年至109年間因施用及持有毒品等案件，陸續遭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5月，並經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後，於110年12月14日執行完畢，然其於111年3月21日仍吸食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再遭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於112年4月15日入監，並於112年7月出監。嗣乙因停止親權事件，經本院合法通知應於調解及審理期日到庭，然乙均無故未到場。
　 2、其餘家屬情況：
 （1）受安置人外祖父及外祖母於93年6月經法院判決離婚，後受安置人外祖父與同居人共同經營工廠，於111年7月因肝病過世；受安置人外祖父住院及喪葬期間，其同居人不斷聯絡乙，乙皆以「要躲警察」之理由拒絕到場；受安置人外祖父名下房產現為乙所繼承，但仍持續由受安置人外祖父同居人家屬繳交房貸。另受安置人外祖母經查詢得知設籍於花蓮市，聲請人於113年發函通知受安置人外祖母，然未獲回覆。
 （2）受安置人大姊主要由受安置人外祖父及其同居人扶養成長，關於受安置人大姊監護權照顧議題，經社工聯絡乙，乙表示知悉且同意受安置人大姊由受安置人外祖父同居人及其親屬照顧教養，但至今乙仍未出面與受安置人外祖父同居人辦理過戶或財產歸屬等法律程序；而受安置人二姊現年8歲，經法院裁定由新北市政府社會局長為監護人後，於112年出養美國家庭。
 （3）受安置人法律上之父現年29歲，目前入監服刑中；其於113年4月25日向社工表示，乙於110年7月即失蹤，自此後其未再與乙聯繫及見面，並表明其於110年10月再次入獄迄今，與受安置人無任何血緣關係，自覺無理由簽具受安置人出養同意書，但同意簽立聲明書，表明對於受安置人後續的出養不作異議干涉與過問；於113年9月5日本院家事庭借提受安置人法律上之父視訊參加受安置人宣告停止親權之調解，其起初辯稱自己不是受安置人生父云云，後勉強答覆法官說：「同意，但不開心。」
 （4）受安置人法律上之外祖母表示109年受安置人法律上之父入獄後，乙失聯多年，其表明與受安置人無任何血緣關係；受安置人法律上之外祖父則表示，其與受安置人法律上之父關係疏離，本身已年邁且體弱多病，目前1隻眼睛已全盲，依靠年邁之配偶照顧。
四、本院認定需延長安置的理由：
　　本院審酌受安置人甫出生時即檢驗出毒品反應，影響其身心發展甚鉅，又乙因涉犯刑事案件，多次入監服刑，出獄後生活不穩定，現更行蹤不明，無法聯繫，未能配合聲請人處遇的進行，評估乙母職角色及親職功能極度不佳，而受安置人原生家庭親屬亦無餘力協助照顧受安置人，足見受安置人現階段仍不適宜返家。因此為了維護受安置人人身安全及身心健康穩定發展的最佳利益，認非延長安置不足以保護受安置人。是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上開規定裁定准將受安置人延長安置3個月。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薛巧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張雅庭


